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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本报讯（牡丹晚报全媒体记

者 艳粉） 11 月 4 日，成武县

人民法院召开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新闻发布会，对近年来成武法

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开展

情况进行通报，并介绍了孙某东

等涉恶犯罪典型案件。

发布会现场，成武县人民法

院党组成员、副院长鲍平对孙某

东等人组成的恶势力犯罪团伙

以合作社为依托，非法吸资 5000
余万元存款的案件进行详细介

绍。

2013年 3月，成武县景发谷

物种植专业合作社注册成立，孙

某法为法定代表人，股东为孙某

法、孙某海、杨某永、朱某友、孙

某东等五人。同年 8月，孙某法

提议成立“成武县景发谷物种植

专业合作社资金互助部”，吸收

存款对外进行放款谋取利息差

价。2013年 8月至 2018年 12月

期间，孙某东、孙某勇、孙某普及

孙某法未经金融管理部门依法

批准，以高于银行利息为诱饵，

非法吸收王某、苗某红等 270人

存款共计 5000 余万元，均存入

孙某普的个人农商银行账号内。

为索要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后的对外放款本金及其利息，孙

某东、孙某勇伙同孙某法先后三

次安排、指使王某峰，后王某峰

又纠集陈某允、马某斌、史某壮、

王某璇（另案处理）、王某卿（另

案处理）交叉结伙分别实施了非

法限制祝某飞、吴某、郭某发、秦

某亮人身自由等手段进行非法

讨债；其间，还对部分被害人实

施了殴打、言语威胁。

成武县人民法院认为，被告

人孙某东、孙某勇、王某峰、陈某

允、马某斌伙同孙某法经常纠集

在一起，以暴力、威胁或其他手

段，在成武县伯乐集镇伯乐行政

村伯乐村多次实施犯罪活动，扰

乱了当地正常的经济、社会生活

秩序，造成了较为恶劣的社会影

响，属恶势力犯罪团伙。被告人

孙某东、孙某勇、孙某普伙同孙

某法以成武县景发有机谷物种

植专业合作社为依托，成立所谓

的“资金互助部”，未经金融管理

部门依法批准，违反国家金融管

理法律规定，向社会公众吸收资

金，数额巨大，严重扰乱金融秩

序，其行为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

款罪。被告人孙某东、孙某勇、

王某峰、陈某允、马某斌、史某壮

为索取债务，非法限制他人人身

自由，且在拘禁的过程中具有殴

打情节，构成非法拘禁罪。

2019年 12月 24日，成武县

人民法院对孙某东等涉恶犯罪

一案进行公开宣判。以非法吸

收公众存款罪、非法拘禁罪数罪

并罚判处孙某东有期徒刑五年

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

元。其余 6 名被告人犯非法吸

收公众存款罪、非法拘禁罪等被

判处四年二个月至一年二个月

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据悉，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工作开展以来，成武县人民法院

一审审结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

件数1件，判处刑罚人数21人，其

中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人数 5
人，重刑率 23.8%；一审审结恶势

力犯罪集团案件数6件，判处刑罚

人数 63人，其中判处五年以上有

期徒刑人数20人，重刑率31.7%；

一审审结恶势力犯罪团伙案件数

1件，判处刑罚人数7人，其中判处

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人数1人，重刑

率 16.7%。涉黑涉恶案件累计判

处财产刑人数 77人，其中没收个

人全部财产2人，并处或单处罚金

人数75人。

本报讯（牡丹晚报全媒体

友燕） 捡到钱包后，成武县实验

中学教师刘艳玲不仅通过微信朋

友圈寻找失主，而且跑到离家很

远的超市，通过一张购物积分卡

找到失主的电话，从而“完璧归

赵”。面对失而复得的钱包，失主

感激不已，特意制作了一面写有

“拾金不昧”字样的锦旗，于 11月 2
日送到刘艳玲所在的学校，以表

达对她的诚挚谢意。

10 月 31 日 10 时许，外出办

事的刘艳玲途经县振兴街西段

时，发现地上有一个黑色钱包。

为了尽快找到失主，她便打开钱

包查找信息，看到里面有身份证、

医疗卡、银行卡、购物积分卡和现

金若干。刘艳玲第一时间用手机

拍下失主的身份证照片，并将自

己的联系方式一起发到微信朋友

圈里，请求自己的亲朋好友转发，

帮忙找寻失主。

然而，刘艳玲一直等到中午，

也没有等到失主的电话，内心非

常着急。想到购物积分卡都是实

名制，她便抱着一线希望，跑到离

家很远的超市，凭借失主钱包里

的购物积分卡，查到其电话，这才

与失主闫先生取得联系。

而失主发现钱包丢失后，心

急如焚，却遍寻不至，只好赶到银

行办理了银行卡挂失手续。接到

电话后，他惊喜不已，特意制作了

一面锦旗，赶到成武县实验中学，

送到刘艳玲手中，并再三致谢。

本报讯（通 讯 员 赵鲁亚

牡丹晚报全媒体记者 郭卫东）

“闫鲁为我们县争得了荣誉，这份

荣誉的取得与他个人的努力分不

开，更离不开你们在背后默默无

闻的大力支持，感谢你们多年来

对孩子的培养和教育……”11月

5日，曹县县委常委、人武部政委

田孝金带领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和

曹城街道负责人，专程到军属闫

传良家中送上其子在部队荣立二

等功的喜报和慰问金，并为他们

家悬挂起县委、县政府和县人武

部特制的“功臣牌匾”。

在军属闫传良的家中，军地

领导详细询问了其身体、家庭生

活情况，并对他们为部队培养了

一个好军人、为家乡赢得了荣誉

表示感谢。作为从军 5 年的老

兵，闫传良表示，孩子成绩的取得

离不开部队的培养，是部队这所

大学校为他提供了成才的平台，

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全力支持

儿子在部队安心服役，建功军营，

争取早日再立新功。

据悉，闫鲁是曹县曹城办事处

人，1983年9月出生，2004年7月毕

业于长春航空学院，现为中国人民

解放军空军某部正团职飞行技术

检验科主任，上校军衔，空军一级

飞行员。从事飞行事业以来，他矢

志蓝天，始终把飞行事业放在第一

位，平时虚心向他人学习，自觉刻

苦钻研飞行技术和战术技能，飞行

2000余小时安全无事故，多次荣立

个人三等功和优秀学员。因飞行

技术、战术精湛，个人综合素质过

硬，曾多次参加国际飞行技术交

流，先后受到空军总部表扬。自军

改以来，他坚持工作在改革先锋的

前沿，为空军飞行事业的提升做出

了自己应有的贡献。因飞行训练

成绩突出，今年 6月被上级党委批

准荣立二等功一次。

以合作社为依托，
非法“吸资”5000余万元
成武县人民法院发布恶势力犯罪案件典型案例

捡拾钱包辗转归还，
女教师拾金不昧赢赞誉

功臣牌匾送到家
光荣家庭更光荣

本报讯（牡丹晚报全媒体记

者 艳粉）11 月 4 日，成武县人

民法院对孙某东等涉恶犯罪案

中涉及的执行案款进行集中发

放，将目前执行到位的全部案款

法院按比例返还给存款人。

牡丹晚报全媒体记者在现

场看到，前来领取案款的存款人

从 20 多岁至 80 多岁不等，但多

数为中老年人。他们将自己的

血汗钱存入所谓的合作社，感觉

存取方便，还能拿到高利息，却

不知道该“合作社资金互助部”

吸收存款对外进行放款谋取利

息差价，并未经金融管理部门依

法批准，非法吸收存款。

牡丹晚报全媒体记者随机

采访了几位领取存款的受害

人，他们大都是因为距离家较

近，很多人都在那存钱，且取钱

时省去了很多麻烦，这才将血汗

钱全部存入。“知道出事了之后，

我天天睡不着觉，那都是我省吃

俭用大半辈子的积蓄，谢谢你们

了。”现场一位 85岁的老人在亲

人的搀扶下领取了部分存款后，

拉着法院工作人员的手哽咽着

说。

据悉，孙某东等涉恶犯罪

案件进入成武县人民法院后，

法院秉持依法保护受害人合法

权益的原则，采取快审、快执措

施，判决追缴被告人孙某东、孙

某普、孙某勇非法所得 845.2万

元，其中 338.4 万元上缴国库，

506.8 万元返还存款人。案件

执行阶段，法院通过查询财产、

扣划银行存款、追缴借款等强

制 措 施 ，共 计 执 行 到 位 案 款

145.12 万元。目前，申报参与

分配债权总计 448.8万元，执行

到位的案款全部按比例返还给

存款人。对于追缴不足部分，

成武县人民法院将加大执行力

度，对“成武县景发谷物种植专

业合作社资金互助部”对外出

借的借款集中进行追缴，也欢

迎广大存款户、受害者向法院

提供被执行人财产线索，协助

法院追缴，争取尽快进行第二

期案款发放。

恶势力犯罪团伙非法吸资，
法院快审、快执，将执行款集中返还受害人


